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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 

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3 次全體委員會議 

 

 

 
 

「食品衛生管理法」部分條文修正

及各相關委員提案等 44 案草案書

面報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報告人：衛生福利部部長 邱文達 

   報告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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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    今天  大院第 8屆第 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

會召開第 23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審議「食品衛生管理法」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
文達

應邀提出簡要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

不吝指教。 

 

壹、食品衛生管理法過去之修法歷程及目前之修法方向 

    食品衛生安全，乃是全民最為切身及關心的議題，由

於近年以來國內發生數起重大食品衛生安全事件，為了加

強管理，已於本(102)年 6 月 19 日全面修正食品衛生管理

法。 

   今天審議之「食品衛生管理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

乃因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，為降低成本牟取暴

利，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，對

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，故再次修法提

高罰鍰及刑責，並納入食品三級管理概念，亦即業者自主

管理、第三方單位驗證及政府稽查抽驗，並增訂成立食品

安全保護基金之法源。 

   食品衛生管理法自 64 年 1 月 28 日公布施行以來，前

後歷經 9 次修正，本次修正重點如次：   

一、 明定食品業者使用或販賣之產品原材料、半成品與

成品應自行檢驗或送其他實驗室檢驗，如未依規定

辦理，經命限期改正，屆期不改正者，處新臺幣（下

同）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。（修正條文第 7

條及第 48 條） 



 3

二、 就受託辦理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者、與經認

證之檢驗機構（法人或團體）、以及受託辦理檢驗認

證者，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，加強管理

強度，以及違反管理規定之罰則。(修正條文第 8 條、

第 37 條及第 48 條之 1) 

三、 攙偽或假冒等食品禁止行為之罰鍰，由 6 萬元以上

1500 萬元以下，提高為 6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。

（修正條文第 44 條） 

四、 產品標示、廣告、宣傳涉及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

等規定之罰鍰，由 4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，提高為

4 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。（修正條文第 45 條） 

五、 攙偽或假冒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

之刑度，由 3 年以下，提高為 5 年以下；提高法人

或自然人之罰金為行為人之十倍以下，以加重其責

任。（修正條文第 49 條） 

六、 明定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除應發還被害

人外，屬犯人者，應予沒收，如無法沒收，應追徵

其價額，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。（修正條文第

49 條之 1） 

七、 依本法所為行政罰之行為數認定標準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另定之。（修正條文第 55 條之 1） 

八、 明定主管機關得設立食品安全保護基金，以不法業

者之罰鍰、罰金或不當利得，作為補助消費訴訟或

健康風險評估相關費用之基金來源。(修正條文第 56

條之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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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法各版本之綜合說明 

有關本次會議審查各委員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之提

案，截至 102 年 11 月 29 日計 43 案，綜合各委員所提修

正重點分析如下： 

一、 提高食品衛生管理法之罰鍰與罰金及有期徒刑之

刑度，計有修正第 44 條共 19 案；修正第 45 條共

10 案；修正第 47 條共 9 案；修正第 48 條共 5 案；

修正第 49 條共 19 案。各委員提案版本額度及刑度

雖略有不同，惟行政院所提修正版本與各委員提案

精神一致，建請支持行政院提案版本。 

二、 增訂食品安全保護基金共 11 案，多數版本之精神

行政院提案版本均已納入，建請支持行政院提案版

本。 

三、 修正檢舉獎勵相關規定計有 7 案，惟檢舉獎勵相關

規定已由食品衛生管理法授權法規命令規範之。 

四、 其餘修正要點包含食品業者自主管理、基因改造食

品、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、第三方實驗室檢

驗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之限制、複方食品

添加物之查驗登記、標示相關規定、檢舉揭弊保

護、消費者賠償等相關規範，委員所提修正版本立

意良善，惟依現行食品衛生管理法均有所規範，應

足已為妥適之管理。 

參、總結 

本部承蒙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，完成多項法律

案增修訂，對業務之推動，有極大之助益，
文達

在此敬致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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忱。尚祈 各位委員，繼續給予指教。 

 


